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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採用分數轉換之意義 
曾慧敏 

典試法在 104年 2月 4日修正公布後，未來有關考試成績之計算若有需要，

得採轉換分數方式為之，換言之，決定應考人參加考試及格或被錄取與否，不必

然以考試原始分數為計算標準。轉換分數的目的在使不同科目成績間，或同一科

目不同閱卷者間的比較有公平、合理的基準，然因其改變原始分數為標準分數後

的關係及結果，不易為一般人理解。因應此一重大變革，如何訂定合理可行的法

制作業以為規範，俾降低社會大眾的疑慮，乃屬重要且必要程序。 

參加競賽或測驗能否勝出或通過及格標準，除了應試者自身的能力外，成績

計算的方式，往往也是極為重要因素。傳統上，當一項考試（以筆試言）有二個

以上的科目時，我們習慣以其總分或平均分數決定勝出或通過與否，然因不同科

目間可能題目難易不等或評閱差異，致受試者各科能力差異或在團體中的相對地

位無法由原始成績直接比較，爰心理及教育統計測驗領域發展出數值轉換原理，

不同科目的成績得以在同一基準上做比較，以便真正顯示個體能力間或在團體中

相對地位的優劣。這種分數轉換的機制在測驗發展上已有相當的時間，使用的範

圍也頗廣泛，舉凡一般的標準化測驗（如智力測驗、性向測驗、語言能力測驗）

或是各種不同的專技證照考試（美國醫師、會計師考試等）、公務人員考試（日、

韓司法人員考試）、我國的國中基測、大學入學考試測驗等。 

以具有競爭性之考試取才來看，試以下表為例說明以原始分數或標準分數得

到訊息的差別。 



 

先以甲乙二人各自不同科目間的比較，從原始分數觀之，就甲生而言，成績

最高的是 D科，最差的是 B科，乙生則是 E 科最好，B科最差。如以標準分數

來看，甲生最好的科目是 C，最差的是 E，乙生則是 A科最好，B科最差。 

次以決定何人應被錄取來看，若以傳統的原始分數計算方式，不論以總分或

平均分數決定誰應勝出，都是乙生應被錄取，若以標準分數為依據，則是甲生被

錄取。在這個考試，C 科平均數最低，標準差最小，表示它是最難的一科，同時

應考人分數的分布也比較集中，其次是 B科，最容易的是 E科，平均數最高，標

準差最大，相對而言，應考人的分數分布也較大。以傳統原始分數直接加總或平

均之，我們是把各科得分的數值等同視之，也可以說每科成績的差異是等值的，

例如乙生 A科較甲生多 10分，甲生 C 科較乙生多 10分，從原始分數來看，我

們會認為在這二科上，甲、乙二人互為消長，故無差異，然因二科難易差異甚大，

甲生 C 科勝出的 10分，其價值(權重)實遠大於乙生在 A科較甲生多的 10 分，其

餘各科的比較亦同。在統計上轉換的 Z分數來說，便是將各科重新轉換為在同一

基準比較其真正高下。 

另就通過一定及格標準取才（如專技證照）來看，理論上該種類應考人多具

接近之專業訓練，來源相對較固定，各次考試間的通過率（及格率）應是接近的，

以美國會計師考試為例，將選擇題與非選擇題合併計分轉換為量尺分數後決定及

格標準，從 2006-2014 年各年通過率多維持在相對穩定的考試結果。然我國專技

部分考試類科十年間的及格率出現 1.85％～21.72％或 9.39％～29.95％甚大落

差，訂定「國家考試採行分數轉換辦法」對目前我國專技人員考試部分類科及格

率尚未相對穩定的現象，是很有可以改善的功能。 

分數轉換的目的，既在使考試成績的比較更為合理，故其宗旨並非一致性地

提高所有人的原始分數，然而多數應考人會認為既然要換算，其目的不外是提高

及格率，或對評閱分數過於嚴苛的委員加以調整，因此換算的結果，當然應該是

把分數一律提高。然而就統計上的處理，在分數需進行統計轉換時，必須將某一

試題（科目）各委員的評閱結果（申論題）、電子計算器評分（測驗題）全部納

入，算出全體的對照基準後重新計算，其結果必然是有加有減，而非一律給予提

高得分。未來採用轉換分數，大體上比較重要的議題應考量以下三點：（一）適

用範圍為何？（二）適用題型為何？（三）處理程序為何？ 



就適用範圍來說，轉換分數既然是希望使錄取或及格標準更具公平性，因此

原則上應是公務人員及專技人員二種類考試均可適用。至於使用試題類型，實施

初期以限筆試較為妥適，申論題與測驗題均得以採用，對申論題得否採用一般人

尚有疑慮；但就測驗學理觀之，分數轉換也能用在申論試題之評閱結果，只是大

家比較不熟悉。至於實務上轉換進行之程序，因涉及典試事宜，宜有明確規範為

妥，目前預定規劃於各種考試典試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授權典試委員長必要時（在

一定條件下）得啟動須否轉換分數之審議會議，以符合典試法第 9條之規範。另

對轉換結果出現零分或未達成績特別設限將不予錄取之否決情形等，宜於相關成

績計算辦法妥為考量。 

國家考試得採用分數轉換，考選部過去曾於檢定考試及專技考試醫事人員檢

覈筆試採行過，後因及格分數的制度改變及其他因素停止適用。由於分數轉換結

果外界可能有所疑慮，未來各種考試仍應繼續先在命題及閱卷過程就將試題難度

不一或閱卷寬嚴差異降至合理範圍，分數轉換宜為最後考量，只在必要時才啟

動。本次典試法修正案增列此法源，是有助於國家考試以不同計分方式顯示更為

合理的考試結果，但不可諱言，其所產生不同之結果能否順利為更多應考人或社

會大眾所理解，並樂於接受，有賴考選部在法制作業上規劃得更為周妥，說明上

更加細緻易懂方能落實實施。 (本文作者現任考選部常務次長) 


